附件2

验收销号公示表（序号50-47）

	整改实施
主体
	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省林草局、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配合，各州（市）党委和政府具体负责。
	公示日期
	2026年3月25日至

2026年4月8日

	整改任务

概述
	四十七、云南省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山修复工作严重滞后。（一）云南省现有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山约8000座，占损土地面积居全国前列。其中2016年以来，新增980座，未及时修复的近600座，生态修复工作严重滞后。（二）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上厂铁矿2015年停采，2997亩矿山未开展生态修复。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和昆明市晋宁区梅树村省级自然保护区矿山关闭后，生态修复工作还未完成。（三）迪庆州安乐铅锌矿原有土地证范围未进行恢复治理，酸性矿井涌水尚未得到有效治理。

	整改情况
	（一）云南省现有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山约8000座，占损土地面积居全国前列。其中2016年以来，新增980座，未及时修复的近600座，生态修复工作严重滞后问题。
一是完成全省历史遗留矿山核查工作，摸清了矿山底数、土地损毁空间位置、损毁方式、范围面积等基本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建立“一矿一策”生态修复台账，形成历史遗留矿山信息数据库及省级项目储备库。
二是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组织完成了基于云南实际的矿山生态修复模式选择研究，提出“生态修复+”“自然恢复型”“农业耕地型”等7种修复模式，研究制定矿山生态修复项目6项技术指引及相关标准规范，指导各地按照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三是推进全省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聚焦九大高原湖泊、赤水河流域、青藏高原东南缘、滇东和滇东南石漠化等重点区域，部署实施13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重点项目。截至2025年12月，全省已完成和正在实施修复治理历史遗留矿山图斑9170个，面积1.443万公顷，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未治理图斑数量、面积均大幅减少。

（二）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上厂铁矿2015年停采，2997亩矿山未开展生态修复。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和昆明市晋宁区梅树村省级自然保护区矿山关闭后，生态修复工作还未完成问题。

一是昆明市已完成历史遗留矿山核查，并经自然资源部审核认定，形成历史遗留矿山信息数据库。指导县（市、区）制定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方案，建立“一矿一策”生态修复台账，推进昆明市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

二是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已编制上厂铁矿渣料堆场矿山生态修复方案，并于2023年年底前完成生态修复。

三是已于2023年底前完成梅树村省级自然保护区矿山生态修复。

四是已明确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责任主体，目前已完成生态修复113个，正在开展生态修复8个（已纳入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正在按时推进整改中）。

（三）迪庆州安乐铅锌矿原有土地证范围未进行恢复治理，酸性矿井涌水尚未得到有效治理问题。
一是已编制《香格里拉市安乐铅锌矿尾矿库风险管控工程初步设计方案》，迪庆州人民政府于2024年3月8日公告关闭，对原有土地证范围内完成治理。

二是香格里拉市农业农村局对金江镇安乐村实施金江大沟安乐河取水项目，解决了安乐下游农田灌溉工作；已提交农田土壤风险报告和周边污染土壤管控方案。

三是已编写《安乐河水质监测方案》及完成安乐河水质检测报告；已开展实施香格里拉市安乐铅锌矿历史遗留矿硐涌水污染治理项目，治理具有一定效果。

	自查自验和验收情况
	各州（市）按照整改方案完成自查自验并申请省级验收，省自然资源厅分别于2024年3月和2025年12月组织省林草局、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等有关部门组成验收工作组，通过查阅台账资料、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对50-47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完成验收。

	反馈意见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苏帆  0871-63224863
电子邮箱：yngtghzlzx@163.com


备注：公众对整改验收情况有异议的，可通过公示电话、电子邮件等进行反映。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按程序对该整改任务予以销号。


